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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一日內政部（八九）台內移字第八九八一一○五號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九一○○○四二三三號令修正第十二條條文 
　

第一條：本辦法依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年滿十四歲以上之外國人在我國境內應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
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無前項證件者，應攜帶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第三條：外國人持停留簽證或以免簽證入國者，停留期間自入國翌日起算，並應於停留期限屆滿以前出
國。 
　　外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期停留時，應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原簽證許可停留之期間，其合計停留期間，並不得逾
六個月。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事故仍須延期停留者，應報由主管機關核准。 
　　外國人以免簽證入國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事故致無法於停留期限屆滿以前出國者，應向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申請停留簽證。

第四條：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或有本法第二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入國或事實發生之翌日起十
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外僑居留證；其居留期間，自入國或事實發生翌日起算。 
　　在我國出生之外國人，由其父母、監護人或兒童福利機構申請外僑居留證。 
　　外國人經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款規定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仍具有居留資格者，得申請外僑居留
證。

第五條：外國人申請外僑居留證，應備下列文件及最近半身脫帽正面照片二張，送主管機關辦理： 
　　一、外僑居留證申請書。 
　　二、護照及居留簽證。 
　　三、其他證明文件。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居留證者，免附前項第二款文件。

第六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外交人員及其隨從人員，指經外交部發給外交官員證、領事
官員證、使領館職員證或外籍隨從證之人員；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外國機構、國際機構執
行公務者及其隨從人員，指經外交部發給外國機構、國際機構官員證、職員證或外籍隨從證之人員。

第七條：下列外國人申請外僑居留證，其居留期間依其居留目的定之，最長不得逾三年： 
　　一、經依公司法認許之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或其分公司經理人。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准在我國投資之外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代表人。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准受聘僱在我國工作或執業之外國人。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准在學校、學術或研究機關（構）研究、指導或
　　　　教學之人員。
 
第八條：下列外國人申請外僑居留證，其居留期間依其居留目的定之，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在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校或大學附設之國語文中心就學之人員。
　　二、經教育或其他有關主管機關核准，在我國研習、受訓之人員。 
　　三、其他有居留需要之人員。
 
第九條：外國人在我國依親生活，申請外僑居留證者，得以其所依親屬之居留期間為居留期間，其所依
親屬為我國國民者，外僑居留證有效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第十條：外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期居留時，應於居留期限屆滿前十五日內，檢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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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
 
第十一條：外國人居留目的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重
新申請居留簽證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其居留期間。
 
第十二條：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應備下列文件及最近半身脫帽正面照片，送主管機關辦理
： 
　　一、外僑永久居留申請書。 
　　二、護照。 
　　三、外僑居留證或合法居住之期間證明。 
　　四、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五、最近三年之納（免）稅證明。 
　　六、財產或特殊藝能證明。 
　　七、申請人最近五年內之本國及我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八、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人係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者，免附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七款所定之文
件。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之檢查項目，依行政院衛生署訂定之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辦
理。
 
第十三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款但書所定之出國，其期間每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第十四條：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有出國後再入國之必要者，應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於出國前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重入國許可。 
前項重入國許可分為單次及多次使用二種，並得於申請外僑居留證時同時申請之；其效期，不得逾外僑
居留證之效期。 
　　外僑居留證經撤銷或註銷者，其重入國許可視同撤銷或註銷。 
　　永久居留之外國人得憑外僑永久居留證及有效護照重入國。
 
第十五條：外國人有本法第三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限令外國人於接到通知後七日內出
國。
 
第十六條：外國人在我國境內死亡，由其關係人或其本國駐華機構於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或
由主管機關查明後逕為登記。 
　　主管機關辦理前項登記後，應即將登記事項通知其遺產稅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七條：外國人因原發照國家或其他國家拒絕接納其入國而無法強制驅逐出國者，得在限定其住居所
或附加其他條件後，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 
　　前項外國人之查察登記事項，準用外國人居留或永久居留查察登記辦法。
 
第十八條：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設立前，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條第二項但書、第十二條、第十七條第
一項及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之事項，由內政部警政署辦理；第三條第二項前段、第四條第一項、第五
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及本法第三十條規定之事項，由外國人居留地警
察局辦理；第十五條及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之事項，由內政部警政署或外國人居留地警察局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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